
沈 阳 市 水 务 局
沈水务复 (2023)19号

[同意公开 ]

签发人 :王茂龙

关于加强供水泵房移交管理建议
(第 0437号 )的答复

朱洪代表 :

您提出的
“
关于加强供水泵房移交管理的建议

”
收悉,现答

复如下 :

一、基本情况

沈阳市共有 5家供水企业,其 中沈阳水务集团、沈北水务、

新民水务为国有企业,胜科水务为外资企业,圣源水务为民营企

业。我市早在 1997年 即开始实施城市供水单位接收社会自管二

次供水设施。现有住宅小区二次加压泵站 2900余座,其 中供水

企业接收管理 2300余座,社会自管 600余座,目 前接收比例居

全国前列。特别是 2019年修订 《沈阳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》

以来,我市持续加大力度实施供水管网及设施改造,并加快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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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二次加压泵站移交工作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一是补齐工程短板。我们紧密结合上述项目加快推进社会自

管小区供水管网、设施改造工作。2019至 2022年累计改造供水

管网 1100公里,改造小区二次供水
“
大水箱

’’1200余处,供水

管网及
“
大水箱

”
改造有效解决了小区水压不足及供水稳定性差

等问题,管 网漏损率大幅度降低,设施运行更加平稳和安全,显

著提高居民供水质量。2023年 ,计划实施供水管网改造 160公

里,目 前项目已经开工,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完成。

二是加强监督管理。为解决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管理依据

缺失问题,制 发了 《沈阳市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管理细则 (试

行 )》 ,进一步提高供水行业最后
“
一公里

”
管理水平。2021年

以来,制发了 《沈阳市城市供水服务质量提升工作考核办法 (试

行 )》 ,对城市供水水源至末端用户供水安全及公共服务质量进行

量化考核,实现城市供水管理正规化、标准化要求。

三是持续推进改造、移交工作。近几年来,对于新建房地产

项目建成后直接实施移交委托管理,同 时对部分原来社会自管小

区积极争取资金实施改造并推动移交。2019年 以来,沈 阳水务

集团累计新增 210余个小区实施委托管理。

三、下一步打算

此项工作涉及群众切身利益,我们将继续认真贯彻执行 《沈

阳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》,加快推进小区二次供水管网及设

施改造工作,并督促各县区政府持续推进移交工作。同时继续通

过管理、考核等多种手段,督促供水企业和其它管理主体认真履
-2-



行运行、维护和管理职责。

相信在市政府的部署及您的积极推动下,小 区二次供水管网

及设施改造、移交问题将最终得到妥善解决。最后,感谢您一直

以来对城市供水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承办处室:供水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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